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10號

原      告  孫景桂  

訴訟代理人  顏正豪律師

被      告  天下為公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金添  

訴訟代理人  王贊   

            陳岳瑜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丁嘉玲律師

            黃于容律師

被      告  國霖機電管理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徐春福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許素娟即尊冠企業社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黃寬裕  

            廖應秋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廖華榆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3

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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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

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

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此觀諸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

條第1項規定自明。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被告天下為公公寓大

廈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系爭社區管委會）之法定代理人為

林素燕，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郭金添，並經被告系爭社區

管委會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此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在卷可

憑，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所有新北市○○區○○路00號3樓房屋（下稱系爭房

屋）乃屬於天下為公公寓大廈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房

屋，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於民國112年12月間進行社區消防

設備施工，並委由被告國霖機電管理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國霖公司）施工，被告國霖公司又將該工程下包予被告許

素娟即尊冠企業社（下稱尊冠企業社）。而於系爭社區消防

設備施工期間，系爭房屋竟因施工不當造成屋內淹水，水由

廁所排水孔噴出，地板及屋內傢俱皆有毀損。上開情事緣由

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前因社區撒水系統樓層幹管主閘閥滲漏

水，故委請被告國霖公司（轉發包予被告尊冠企業社）施作

更換閘閥工程（下稱系爭工程），然更換主閘閥前必須先將

施工該棟建築物上下聯通閘閥關閉，排除灑水管路內的水，

施工後再開啟閘閥，且被告國霖公司、尊冠企業社既已知系

爭工程之工序繁雜且風險甚高，竟於112年12月22日施工當

日並未向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事先確認是否已完成管內放水

作業，亦未事前進行相關檢測，而竟貿然予以施工，顯然具

有故意過失，此外，倘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確受有告知該風

險，卻未提醒進行管內放水作業，自有疏失可言，且被告系

爭社區管委會應就系爭社區公共排水主幹管負有修繕義務，

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未依規定定期修繕，均可佐證被告系爭

社區管委會亦有故意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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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是以，原告於113年1月24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請求賠償下列

項目及數額：①毀損傢俱新購費用約為新臺幣（下同）115,

298元。②屋內滲水、地板毀損之修復費用約846,621元。③

因修復屋內滲水、地板，不能居住系爭房屋，外出租屋約90

天之租屋費用200,000元。④原告請假處理本件爭議，損失

工資約14,500元。⑤原告為處理本件所支付律師費用50,000

元。⑥精神賠償（慰撫金）273,581元。爰依民法第184條、

第191條、第185條、第189條但書、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

條第2項規定，向被告請求連帶負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

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500,000元，及自113年1月24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下開情詞置辯：

　㈠被告國霖公司、尊冠企業社：

　⒈因系爭社區消防撒水系統樓層幹管主閘閥滲漏水，故被告系

爭社區管委會於112年11月間委託國霖公司施作112年度消防

設備故障滲漏水工程（下稱系爭工程），雙方洽談後，系爭

工程由被告國霖公司及其配合廠商即被告尊冠企業社共同承

攬施作更換閘閥工程，更換主閘閥前必須先將施工該棟上下

聯通閘閥關閉，排除灑水管路管內水，施工後再開啟閘閥，

如不進行管內放水作業，工程將無法進行。被告尊冠企業社

於施工前提供給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之估價單，上有備註

「將施工該棟上下聯通閘閥關閉，排除撒水管路管內水，施

工後開啟閘閥，此工序繁複風險高」，被告尊冠企業社於施

工前已有告知需先進行放水作業，並告知風險，於被告系爭

社區管委會同意下才進行放水作業，此為一般標準施工作業

程序，別無他法，被告國霖公司、尊冠企業社依一般通常程

序施工且事先告知需進行放水作業之風險，應無過失，正常

情況下進行放水作業時，水會從排水主幹管自然排出，住戶

室內並不會發生冒水情形。被告國霖公司及尊冠企業社於11

2年12月22日進行施工，約於當日上午11點半完工，均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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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標準施工作業程序，無任何施工疏失，完工後社區撒水

系統主閘閥亦已停止漏水，無任何異狀。系爭工程經被告系

爭社區管委會驗收，被告國霖公司及尊冠企業社之施工人員

即離開社區，約於同日下午2點時，被告國霖公司接獲社區

管理室人員通知，表示系爭房屋室內浴室排水孔有冒水情

形，被告國霖公司即派4名人員到場協助原告清除積水及清

潔髒污，並於當日完成。本件淹水事故原因應係系爭社區公

共排水主幹管排水功能異常，排水不暢通所致，被告於113

年1月10日列席系爭社區管委會會議，長期服務系爭社區之

水電師傅亦於當天會議中表示系爭社區過去曾發生類似狀

況。被告國霖公司與尊冠企業社於施工前已於估價單中告知

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系爭工程將會進行放水作業，被告於11

3年1月10日列席管委會會議時才得知系爭社區有排水主幹管

排水異常問題，被告國霖公司與尊冠企業社若事先知悉系爭

社區有排水相關問題，必不會貿然進行施工。又公共排水主

幹管屬於社區共用部分，故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

項規定，其修繕、管理及維護應由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負

責。

　⒉就原告請求賠償處理本件爭議之工資損失、律師費用之部

分，應與侵權行為（被告否認有成立侵權行為）欠缺相當因

果關係，其請求賠償上開損失應無理由；精神慰撫金部分，

原告並無人格權受侵害，或其他人格法益受侵害且情節重大

之情形，此部分請求應無理由；原告請求賠償新購家俱115,

298元及修復滲水、地板之費用846,621元之部分，原告係於

83年間取得系爭房屋所有權，迄今已超過耐用年限，原告請

求損害賠償之數額，應再扣除折舊金額；且原告請求賠償新

購家俱115,298元、租屋費用200,000元、請假處理爭議之工

資損失14,500元、律師費50,000元，皆未見其任何支出單

據、租賃契約及有租屋必要之證據、請假之必要性及請假證

明、薪資證明、律師費單據等證明。

　㈡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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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社區消防設備為公共設施，為系爭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

有，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並非設施之所有權人，則原告依民

法第191條規定，請求系爭社區管委會負建物所有人之侵權

行為責任，並無理由。又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於112年12月2

2日委由專業廠商即被告國霖公司，承攬系爭社區A棟14樓之

消防止水閥更換作業，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為系爭工程之定

作人，對於系爭工程並無指揮、監督之權，是以，縱使消防

設施為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所有，本件係因被告國霖公司及

其下包廠商即被告尊冠企業社承攬系爭工程而發生系爭房屋

淹水情事，應優先適用民法第189條之規定，而無第191條適

用之餘地，原告請求負民法第191條規定並無理由。另被告

系爭社區管委會不具備消防設備檢修、更換之專業，其將消

防設施更換作業委由具備消防、電機專業之被告國霖公司施

作，已盡其維護、管理消防設備之職務責任而無過失，原告

復未具體說明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就系爭工程有何定作或指

示之過失，則原告請求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負賠償之責，為

無理由。又系爭社區公共排水管線於本件淹水事故前並無任

何異常，多年來亦無發生淹水情事，被告國霖公司及尊冠企

業社指摘均非事實。

　⒉就原告請求賠償家具費用115,298元部分，原告就其支出，

均未提出單據佐證，亦未證明家具毀損情形，及毀損情形與

系爭淹水事故間之關聯，請求並無理由。況系爭房屋之家具

已非全新，原告以新購費用請求亦未考量折舊狀況，主張並

不可採；室內裝修費用846,621元部分，原告提出之報價單

僅具有報價、詢價功能，並非原告實際支出金額，且報價單

內項目包含多項系統櫃、床架增製，此是否均與本件淹水事

故相關，不無疑問，況系爭房屋屋齡當時已近30年，報價單

為新品報價亦未考慮折舊，原告僅以該報價單請求被告負賠

償之責，並無理由；因修復屋內滲水而須外出租屋90日，支

出租屋費用200,000元部分，原告就其支出並未提出單據，

亦未說明上開修繕期間，何以因該修繕工程而無法使用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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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而有暫時遷出及租屋之必要；原告主張因處理本件案

件請假，而受有工資損失14,000元部分，原告就前開主張並

未提出請假證明等相關資料以證實其說，亦未說明計算依

據，復未證明其請假處理本件案件之必要性，主張並無理

由；復按我國民事訴訟並未採用律師訴訟進行主義，當事人

委任律師與否，原有自由選擇之權，法院亦不因其未委託律

師，在調查證據或自由心證上有何歧異，故因委任律師所支

出之費用，尚難令由敗訴人負擔（有最高法院58年度台上字

第3015號民事裁判可稽），故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律師費用並

無理由；至精神慰撫金部分，原告主張受有損害者為系爭房

屋內之物品，而非其人格權受有侵害，則其請求被告賠償非

財產上之損害於法無據。

　㈢並均為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

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

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

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民法第185條定有

明文。而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

人權利或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亦即

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

關係，始能成立，因此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

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次按承攬人因執行

承攬事項，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定作人不負損害賠償責

任。但定作人於定作或指示有過失者，不在此限；土地上之

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由工作物之所有

人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缺，或損害非因

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

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9條、第191條分別定有明文。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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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9條與第191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之要件不同，承攬人

執行承攬事項，有其獨立自主之地位，定作人對於承攬人並

無監督其完成工作之權限，縱工作物為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

他工作物而其所有權屬於定作人，如係因承攬人執行承攬事

項而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應優先適用民法第189條規定，而

不適用同法第191條規定（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2500號判

決參照）。又所謂定作有過失者，係指定作之事項具有侵害

他人權利之危險性，因承攬人之執行，果然引起損害之情

形；指示有過失者，係指定作並無過失，但指示工作之執行

有過失之情形而言。復按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

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

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

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

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

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

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所謂舉證係指就爭訟事實提出足供法

院對其所主張者為有利認定之證據而言，若所舉證據，不能

對其爭訟事實為相當之證明，自無從認定其主張為真正。又

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

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

駁回原告之請求。

　㈡就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91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等

語，然審諸民法第191條乃規定是否應由工作物之所有人負

賠償責任之要件條文，而所謂建築物者，依建築法第4條規

定，係指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或牆壁，供

個人或公眾使用之構造物或雜項工作物。又所謂工作物者，

係指以人工作成之設施，建築物係其例示。而建築物內部之

設備如天花板、樓梯、水電配置管線設備等，屬建築物之成

分者，為建築物之一部，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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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310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定所指

之建築物及工作物，應係指具有頂蓋、樑柱或牆壁之構造

物，且應以建築物或工作物之所有人，方負有損害賠償之

責，至於建築物或工作物之管理人，則無本條規定之適用

（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上易字第1435號裁判意旨參照），

可知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或國霖公司、尊冠企業社均非屬民

法第191條第1項規定之規範主體，且亦不能證明有該當該條

文之規範要件，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

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自屬無據。

　㈢再者，原告主張因被告國霖公司、尊冠企業社已知系爭工程

之工序繁雜且風險甚高，竟未先確認並檢測灑水管路內的水

全部排除即貿然施作，且系爭社區管委會未依規定定期修

繕，亦未告知施工廠商，被告均有故意過失，應負連帶賠償

責任等語，然被告既否認其等有違反上開情事，亦爭執本件

損害結果與侵害行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則應由原告就此

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甚明。然查，原告就⑴系爭房屋

之淹水事件肇因為何、⑵系爭社區A棟公共排水主幹管路是

否有年久失修阻塞排水不通之情形暨是否該情形為導致系爭

房屋淹水之原因、⑶依據工程慣例及法規，如施工廠商施工

前未確認已將A棟上下聯通閘閥關閉並完全排除A棟公共排水

主幹管路管內水或A棟公共排水主幹管路若有年久失修阻塞

排水不通等情，有無其他較低風險(避免系爭屋內淹水事件)

之施工工法可採用？等待證事實，原聲請由中華民國消防設

備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進行鑑定，然經本院選任上開單位並於

114年4月10日囑託鑑定後，原告遲未繳納鑑定費，亦未函知

本院，經本院歷次函催鑑定結果，經鑑定機關告知亦遲未收

到原告是否繳費繼續鑑定之回應(見本院卷二第185頁)，嗣

經本院於115年3月5日開庭訊問原告是否仍欲聲請鑑定，始

經原告告知因鑑定費用超出預算，故捨棄鑑定，並稱對於系

爭房屋淹水之原因暨上開待證事實並無其他欲聲請調查之證

據方法(見本院卷二第204頁)，則本件因原告不欲繳納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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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無從得知系爭房屋之淹水情形之成因為何，以及系爭

社區A棟公共排水主幹管路有無年久失修阻塞排水不通之情

形暨是否該情形為導致系爭房屋淹水之原因，則依原告所提

之現有事證，均無法使本院形成系爭房屋淹水原因之確定成

因為何之心證，況依證人戴瑋鋕、王贊之證述(見本院卷第4

4至54頁），證人戴瑋鋕僅係研判若有主幹管排水不順暢或

堵塞之情形，就會有從低樓層的住戶地排水管倒冒之可能，

然本件是否確實為相同之情形與成因，亦未經證人戴瑋鋕現

場查證、檢查，且審以證人王贊所證稱系爭社區之公共排水

主幹管排水功能並無異常，且先前未曾發生過類似淹水之情

形，要難逕斷系爭房屋淹水之成因，則無積極證據足以認定

被告確有原告所主張之不法侵權行為暨各該行為確實與所受

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自難遽認原告已就各被告有何過

失或故意不法侵害原告之行為暨各該行為與損害之發生有何

相當因果關係等節舉證證明之，亦無從認定承攬行為或定作

或定作之指示有何過失之情形，且原告亦未能證明被告有何

故意悖於善良風俗、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情形，從而，原告

逕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8

9條但書、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向被告請求

連帶負賠償責任等語，自亦屬無據。

　㈣綜上，原告既未能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89條但

書、第191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規定請求

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則本院自亦毋庸再行審酌原告所

得請求賠償之項目及數額有無理由，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不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89條但

書、第191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

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

1,500,000元，及自113年1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

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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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

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惠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　　日

　　　　　　　　　　　　　　　　書記官　張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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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10號
原      告  孫景桂  
訴訟代理人  顏正豪律師
被      告  天下為公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郭金添  
訴訟代理人  王贊    
            陳岳瑜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丁嘉玲律師
            黃于容律師
被      告  國霖機電管理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春福  


被      告  許素娟即尊冠企業社


訴訟代理人  黃寬裕  
            廖應秋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廖華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此觀諸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規定自明。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被告天下為公公寓大廈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系爭社區管委會）之法定代理人為林素燕，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郭金添，並經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此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在卷可憑，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所有新北市○○區○○路00號3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乃屬於天下為公公寓大廈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房屋，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於民國112年12月間進行社區消防設備施工，並委由被告國霖機電管理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霖公司）施工，被告國霖公司又將該工程下包予被告許素娟即尊冠企業社（下稱尊冠企業社）。而於系爭社區消防設備施工期間，系爭房屋竟因施工不當造成屋內淹水，水由廁所排水孔噴出，地板及屋內傢俱皆有毀損。上開情事緣由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前因社區撒水系統樓層幹管主閘閥滲漏水，故委請被告國霖公司（轉發包予被告尊冠企業社）施作更換閘閥工程（下稱系爭工程），然更換主閘閥前必須先將施工該棟建築物上下聯通閘閥關閉，排除灑水管路內的水，施工後再開啟閘閥，且被告國霖公司、尊冠企業社既已知系爭工程之工序繁雜且風險甚高，竟於112年12月22日施工當日並未向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事先確認是否已完成管內放水作業，亦未事前進行相關檢測，而竟貿然予以施工，顯然具有故意過失，此外，倘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確受有告知該風險，卻未提醒進行管內放水作業，自有疏失可言，且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應就系爭社區公共排水主幹管負有修繕義務，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未依規定定期修繕，均可佐證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亦有故意過失。
　㈡是以，原告於113年1月24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請求賠償下列項目及數額：①毀損傢俱新購費用約為新臺幣（下同）115,298元。②屋內滲水、地板毀損之修復費用約846,621元。③因修復屋內滲水、地板，不能居住系爭房屋，外出租屋約90天之租屋費用200,000元。④原告請假處理本件爭議，損失工資約14,500元。⑤原告為處理本件所支付律師費用50,000元。⑥精神賠償（慰撫金）273,581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91條、第185條、第189條但書、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向被告請求連帶負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500,000元，及自113年1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下開情詞置辯：
　㈠被告國霖公司、尊冠企業社：
　⒈因系爭社區消防撒水系統樓層幹管主閘閥滲漏水，故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於112年11月間委託國霖公司施作112年度消防設備故障滲漏水工程（下稱系爭工程），雙方洽談後，系爭工程由被告國霖公司及其配合廠商即被告尊冠企業社共同承攬施作更換閘閥工程，更換主閘閥前必須先將施工該棟上下聯通閘閥關閉，排除灑水管路管內水，施工後再開啟閘閥，如不進行管內放水作業，工程將無法進行。被告尊冠企業社於施工前提供給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之估價單，上有備註「將施工該棟上下聯通閘閥關閉，排除撒水管路管內水，施工後開啟閘閥，此工序繁複風險高」，被告尊冠企業社於施工前已有告知需先進行放水作業，並告知風險，於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同意下才進行放水作業，此為一般標準施工作業程序，別無他法，被告國霖公司、尊冠企業社依一般通常程序施工且事先告知需進行放水作業之風險，應無過失，正常情況下進行放水作業時，水會從排水主幹管自然排出，住戶室內並不會發生冒水情形。被告國霖公司及尊冠企業社於112年12月22日進行施工，約於當日上午11點半完工，均依照一般標準施工作業程序，無任何施工疏失，完工後社區撒水系統主閘閥亦已停止漏水，無任何異狀。系爭工程經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驗收，被告國霖公司及尊冠企業社之施工人員即離開社區，約於同日下午2點時，被告國霖公司接獲社區管理室人員通知，表示系爭房屋室內浴室排水孔有冒水情形，被告國霖公司即派4名人員到場協助原告清除積水及清潔髒污，並於當日完成。本件淹水事故原因應係系爭社區公共排水主幹管排水功能異常，排水不暢通所致，被告於113年1月10日列席系爭社區管委會會議，長期服務系爭社區之水電師傅亦於當天會議中表示系爭社區過去曾發生類似狀況。被告國霖公司與尊冠企業社於施工前已於估價單中告知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系爭工程將會進行放水作業，被告於113年1月10日列席管委會會議時才得知系爭社區有排水主幹管排水異常問題，被告國霖公司與尊冠企業社若事先知悉系爭社區有排水相關問題，必不會貿然進行施工。又公共排水主幹管屬於社區共用部分，故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其修繕、管理及維護應由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負責。
　⒉就原告請求賠償處理本件爭議之工資損失、律師費用之部分，應與侵權行為（被告否認有成立侵權行為）欠缺相當因果關係，其請求賠償上開損失應無理由；精神慰撫金部分，原告並無人格權受侵害，或其他人格法益受侵害且情節重大之情形，此部分請求應無理由；原告請求賠償新購家俱115,298元及修復滲水、地板之費用846,621元之部分，原告係於83年間取得系爭房屋所有權，迄今已超過耐用年限，原告請求損害賠償之數額，應再扣除折舊金額；且原告請求賠償新購家俱115,298元、租屋費用200,000元、請假處理爭議之工資損失14,500元、律師費50,000元，皆未見其任何支出單據、租賃契約及有租屋必要之證據、請假之必要性及請假證明、薪資證明、律師費單據等證明。
　㈡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
　⒈社區消防設備為公共設施，為系爭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有，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並非設施之所有權人，則原告依民法第191條規定，請求系爭社區管委會負建物所有人之侵權行為責任，並無理由。又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於112年12月22日委由專業廠商即被告國霖公司，承攬系爭社區A棟14樓之消防止水閥更換作業，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為系爭工程之定作人，對於系爭工程並無指揮、監督之權，是以，縱使消防設施為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所有，本件係因被告國霖公司及其下包廠商即被告尊冠企業社承攬系爭工程而發生系爭房屋淹水情事，應優先適用民法第189條之規定，而無第191條適用之餘地，原告請求負民法第191條規定並無理由。另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不具備消防設備檢修、更換之專業，其將消防設施更換作業委由具備消防、電機專業之被告國霖公司施作，已盡其維護、管理消防設備之職務責任而無過失，原告復未具體說明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就系爭工程有何定作或指示之過失，則原告請求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負賠償之責，為無理由。又系爭社區公共排水管線於本件淹水事故前並無任何異常，多年來亦無發生淹水情事，被告國霖公司及尊冠企業社指摘均非事實。
　⒉就原告請求賠償家具費用115,298元部分，原告就其支出，均未提出單據佐證，亦未證明家具毀損情形，及毀損情形與系爭淹水事故間之關聯，請求並無理由。況系爭房屋之家具已非全新，原告以新購費用請求亦未考量折舊狀況，主張並不可採；室內裝修費用846,621元部分，原告提出之報價單僅具有報價、詢價功能，並非原告實際支出金額，且報價單內項目包含多項系統櫃、床架增製，此是否均與本件淹水事故相關，不無疑問，況系爭房屋屋齡當時已近30年，報價單為新品報價亦未考慮折舊，原告僅以該報價單請求被告負賠償之責，並無理由；因修復屋內滲水而須外出租屋90日，支出租屋費用200,000元部分，原告就其支出並未提出單據，亦未說明上開修繕期間，何以因該修繕工程而無法使用房屋居住，而有暫時遷出及租屋之必要；原告主張因處理本件案件請假，而受有工資損失14,000元部分，原告就前開主張並未提出請假證明等相關資料以證實其說，亦未說明計算依據，復未證明其請假處理本件案件之必要性，主張並無理由；復按我國民事訴訟並未採用律師訴訟進行主義，當事人委任律師與否，原有自由選擇之權，法院亦不因其未委託律師，在調查證據或自由心證上有何歧異，故因委任律師所支出之費用，尚難令由敗訴人負擔（有最高法院58年度台上字第3015號民事裁判可稽），故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律師費用並無理由；至精神慰撫金部分，原告主張受有損害者為系爭房屋內之物品，而非其人格權受有侵害，則其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於法無據。
　㈢並均為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民法第185條定有明文。而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或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因此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次按承攬人因執行承攬事項，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定作人不負損害賠償責任。但定作人於定作或指示有過失者，不在此限；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由工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缺，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9條、第191條分別定有明文。民法第189條與第191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之要件不同，承攬人執行承攬事項，有其獨立自主之地位，定作人對於承攬人並無監督其完成工作之權限，縱工作物為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而其所有權屬於定作人，如係因承攬人執行承攬事項而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應優先適用民法第189條規定，而不適用同法第191條規定（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2500號判決參照）。又所謂定作有過失者，係指定作之事項具有侵害他人權利之危險性，因承攬人之執行，果然引起損害之情形；指示有過失者，係指定作並無過失，但指示工作之執行有過失之情形而言。復按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所謂舉證係指就爭訟事實提出足供法院對其所主張者為有利認定之證據而言，若所舉證據，不能對其爭訟事實為相當之證明，自無從認定其主張為真正。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㈡就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91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然審諸民法第191條乃規定是否應由工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之要件條文，而所謂建築物者，依建築法第4條規定，係指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或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構造物或雜項工作物。又所謂工作物者，係指以人工作成之設施，建築物係其例示。而建築物內部之設備如天花板、樓梯、水電配置管線設備等，屬建築物之成分者，為建築物之一部，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10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定所指之建築物及工作物，應係指具有頂蓋、樑柱或牆壁之構造物，且應以建築物或工作物之所有人，方負有損害賠償之責，至於建築物或工作物之管理人，則無本條規定之適用（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上易字第1435號裁判意旨參照），可知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或國霖公司、尊冠企業社均非屬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定之規範主體，且亦不能證明有該當該條文之規範要件，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自屬無據。
　㈢再者，原告主張因被告國霖公司、尊冠企業社已知系爭工程之工序繁雜且風險甚高，竟未先確認並檢測灑水管路內的水全部排除即貿然施作，且系爭社區管委會未依規定定期修繕，亦未告知施工廠商，被告均有故意過失，應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然被告既否認其等有違反上開情事，亦爭執本件損害結果與侵害行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則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甚明。然查，原告就⑴系爭房屋之淹水事件肇因為何、⑵系爭社區A棟公共排水主幹管路是否有年久失修阻塞排水不通之情形暨是否該情形為導致系爭房屋淹水之原因、⑶依據工程慣例及法規，如施工廠商施工前未確認已將A棟上下聯通閘閥關閉並完全排除A棟公共排水主幹管路管內水或A棟公共排水主幹管路若有年久失修阻塞排水不通等情，有無其他較低風險(避免系爭屋內淹水事件)之施工工法可採用？等待證事實，原聲請由中華民國消防設備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進行鑑定，然經本院選任上開單位並於114年4月10日囑託鑑定後，原告遲未繳納鑑定費，亦未函知本院，經本院歷次函催鑑定結果，經鑑定機關告知亦遲未收到原告是否繳費繼續鑑定之回應(見本院卷二第185頁)，嗣經本院於115年3月5日開庭訊問原告是否仍欲聲請鑑定，始經原告告知因鑑定費用超出預算，故捨棄鑑定，並稱對於系爭房屋淹水之原因暨上開待證事實並無其他欲聲請調查之證據方法(見本院卷二第204頁)，則本件因原告不欲繳納鑑定費用，無從得知系爭房屋之淹水情形之成因為何，以及系爭社區A棟公共排水主幹管路有無年久失修阻塞排水不通之情形暨是否該情形為導致系爭房屋淹水之原因，則依原告所提之現有事證，均無法使本院形成系爭房屋淹水原因之確定成因為何之心證，況依證人戴瑋鋕、王贊之證述(見本院卷第44至54頁），證人戴瑋鋕僅係研判若有主幹管排水不順暢或堵塞之情形，就會有從低樓層的住戶地排水管倒冒之可能，然本件是否確實為相同之情形與成因，亦未經證人戴瑋鋕現場查證、檢查，且審以證人王贊所證稱系爭社區之公共排水主幹管排水功能並無異常，且先前未曾發生過類似淹水之情形，要難逕斷系爭房屋淹水之成因，則無積極證據足以認定被告確有原告所主張之不法侵權行為暨各該行為確實與所受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自難遽認原告已就各被告有何過失或故意不法侵害原告之行為暨各該行為與損害之發生有何相當因果關係等節舉證證明之，亦無從認定承攬行為或定作或定作之指示有何過失之情形，且原告亦未能證明被告有何故意悖於善良風俗、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情形，從而，原告逕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89條但書、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向被告請求連帶負賠償責任等語，自亦屬無據。
　㈣綜上，原告既未能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89條但書、第191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則本院自亦毋庸再行審酌原告所得請求賠償之項目及數額有無理由，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不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89條但書、第191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500,000元，及自113年1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惠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　　日
　　　　　　　　　　　　　　　　書記官　張純方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10號

原      告  孫景桂  

訴訟代理人  顏正豪律師

被      告  天下為公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郭金添  

訴訟代理人  王贊    

            陳岳瑜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丁嘉玲律師

            黃于容律師

被      告  國霖機電管理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春福  



被      告  許素娟即尊冠企業社



訴訟代理人  黃寬裕  

            廖應秋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廖華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3

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

    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

    ，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此觀諸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

    第1項規定自明。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被告天下為公公寓大廈

    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系爭社區管委會）之法定代理人為林

    素燕，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郭金添，並經被告系爭社區管

    委會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此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在卷可憑

    ，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所有新北市○○區○○路00號3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乃屬

    於天下為公公寓大廈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房屋，被告系

    爭社區管委會於民國112年12月間進行社區消防設備施工，

    並委由被告國霖機電管理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霖公司

    ）施工，被告國霖公司又將該工程下包予被告許素娟即尊冠

    企業社（下稱尊冠企業社）。而於系爭社區消防設備施工期

    間，系爭房屋竟因施工不當造成屋內淹水，水由廁所排水孔

    噴出，地板及屋內傢俱皆有毀損。上開情事緣由被告系爭社

    區管委會前因社區撒水系統樓層幹管主閘閥滲漏水，故委請

    被告國霖公司（轉發包予被告尊冠企業社）施作更換閘閥工

    程（下稱系爭工程），然更換主閘閥前必須先將施工該棟建

    築物上下聯通閘閥關閉，排除灑水管路內的水，施工後再開

    啟閘閥，且被告國霖公司、尊冠企業社既已知系爭工程之工

    序繁雜且風險甚高，竟於112年12月22日施工當日並未向被

    告系爭社區管委會事先確認是否已完成管內放水作業，亦未

    事前進行相關檢測，而竟貿然予以施工，顯然具有故意過失

    ，此外，倘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確受有告知該風險，卻未提

    醒進行管內放水作業，自有疏失可言，且被告系爭社區管委

    會應就系爭社區公共排水主幹管負有修繕義務，被告系爭社

    區管委會未依規定定期修繕，均可佐證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

    亦有故意過失。

　㈡是以，原告於113年1月24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請求賠償下列

    項目及數額：①毀損傢俱新購費用約為新臺幣（下同）115,2

    98元。②屋內滲水、地板毀損之修復費用約846,621元。③因

    修復屋內滲水、地板，不能居住系爭房屋，外出租屋約90天

    之租屋費用200,000元。④原告請假處理本件爭議，損失工資

    約14,500元。⑤原告為處理本件所支付律師費用50,000元。⑥

    精神賠償（慰撫金）273,581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91

    條、第185條、第189條但書、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

    項規定，向被告請求連帶負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⒈被告

    應連帶給付原告1,500,000元，及自113年1月24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以下開情詞置辯：

　㈠被告國霖公司、尊冠企業社：

　⒈因系爭社區消防撒水系統樓層幹管主閘閥滲漏水，故被告系

    爭社區管委會於112年11月間委託國霖公司施作112年度消防

    設備故障滲漏水工程（下稱系爭工程），雙方洽談後，系爭

    工程由被告國霖公司及其配合廠商即被告尊冠企業社共同承

    攬施作更換閘閥工程，更換主閘閥前必須先將施工該棟上下

    聯通閘閥關閉，排除灑水管路管內水，施工後再開啟閘閥，

    如不進行管內放水作業，工程將無法進行。被告尊冠企業社

    於施工前提供給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之估價單，上有備註「

    將施工該棟上下聯通閘閥關閉，排除撒水管路管內水，施工

    後開啟閘閥，此工序繁複風險高」，被告尊冠企業社於施工

    前已有告知需先進行放水作業，並告知風險，於被告系爭社

    區管委會同意下才進行放水作業，此為一般標準施工作業程

    序，別無他法，被告國霖公司、尊冠企業社依一般通常程序

    施工且事先告知需進行放水作業之風險，應無過失，正常情

    況下進行放水作業時，水會從排水主幹管自然排出，住戶室

    內並不會發生冒水情形。被告國霖公司及尊冠企業社於112

    年12月22日進行施工，約於當日上午11點半完工，均依照一

    般標準施工作業程序，無任何施工疏失，完工後社區撒水系

    統主閘閥亦已停止漏水，無任何異狀。系爭工程經被告系爭

    社區管委會驗收，被告國霖公司及尊冠企業社之施工人員即

    離開社區，約於同日下午2點時，被告國霖公司接獲社區管

    理室人員通知，表示系爭房屋室內浴室排水孔有冒水情形，

    被告國霖公司即派4名人員到場協助原告清除積水及清潔髒

    污，並於當日完成。本件淹水事故原因應係系爭社區公共排

    水主幹管排水功能異常，排水不暢通所致，被告於113年1月

    10日列席系爭社區管委會會議，長期服務系爭社區之水電師

    傅亦於當天會議中表示系爭社區過去曾發生類似狀況。被告

    國霖公司與尊冠企業社於施工前已於估價單中告知被告系爭

    社區管委會系爭工程將會進行放水作業，被告於113年1月10

    日列席管委會會議時才得知系爭社區有排水主幹管排水異常

    問題，被告國霖公司與尊冠企業社若事先知悉系爭社區有排

    水相關問題，必不會貿然進行施工。又公共排水主幹管屬於

    社區共用部分，故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

    其修繕、管理及維護應由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負責。

　⒉就原告請求賠償處理本件爭議之工資損失、律師費用之部分

    ，應與侵權行為（被告否認有成立侵權行為）欠缺相當因果

    關係，其請求賠償上開損失應無理由；精神慰撫金部分，原

    告並無人格權受侵害，或其他人格法益受侵害且情節重大之

    情形，此部分請求應無理由；原告請求賠償新購家俱115,29

    8元及修復滲水、地板之費用846,621元之部分，原告係於83

    年間取得系爭房屋所有權，迄今已超過耐用年限，原告請求

    損害賠償之數額，應再扣除折舊金額；且原告請求賠償新購

    家俱115,298元、租屋費用200,000元、請假處理爭議之工資

    損失14,500元、律師費50,000元，皆未見其任何支出單據、

    租賃契約及有租屋必要之證據、請假之必要性及請假證明、

    薪資證明、律師費單據等證明。

　㈡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

　⒈社區消防設備為公共設施，為系爭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

    有，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並非設施之所有權人，則原告依民

    法第191條規定，請求系爭社區管委會負建物所有人之侵權

    行為責任，並無理由。又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於112年12月2

    2日委由專業廠商即被告國霖公司，承攬系爭社區A棟14樓之

    消防止水閥更換作業，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為系爭工程之定

    作人，對於系爭工程並無指揮、監督之權，是以，縱使消防

    設施為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所有，本件係因被告國霖公司及

    其下包廠商即被告尊冠企業社承攬系爭工程而發生系爭房屋

    淹水情事，應優先適用民法第189條之規定，而無第191條適

    用之餘地，原告請求負民法第191條規定並無理由。另被告

    系爭社區管委會不具備消防設備檢修、更換之專業，其將消

    防設施更換作業委由具備消防、電機專業之被告國霖公司施

    作，已盡其維護、管理消防設備之職務責任而無過失，原告

    復未具體說明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就系爭工程有何定作或指

    示之過失，則原告請求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負賠償之責，為

    無理由。又系爭社區公共排水管線於本件淹水事故前並無任

    何異常，多年來亦無發生淹水情事，被告國霖公司及尊冠企

    業社指摘均非事實。

　⒉就原告請求賠償家具費用115,298元部分，原告就其支出，均

    未提出單據佐證，亦未證明家具毀損情形，及毀損情形與系

    爭淹水事故間之關聯，請求並無理由。況系爭房屋之家具已

    非全新，原告以新購費用請求亦未考量折舊狀況，主張並不

    可採；室內裝修費用846,621元部分，原告提出之報價單僅

    具有報價、詢價功能，並非原告實際支出金額，且報價單內

    項目包含多項系統櫃、床架增製，此是否均與本件淹水事故

    相關，不無疑問，況系爭房屋屋齡當時已近30年，報價單為

    新品報價亦未考慮折舊，原告僅以該報價單請求被告負賠償

    之責，並無理由；因修復屋內滲水而須外出租屋90日，支出

    租屋費用200,000元部分，原告就其支出並未提出單據，亦

    未說明上開修繕期間，何以因該修繕工程而無法使用房屋居

    住，而有暫時遷出及租屋之必要；原告主張因處理本件案件

    請假，而受有工資損失14,000元部分，原告就前開主張並未

    提出請假證明等相關資料以證實其說，亦未說明計算依據，

    復未證明其請假處理本件案件之必要性，主張並無理由；復

    按我國民事訴訟並未採用律師訴訟進行主義，當事人委任律

    師與否，原有自由選擇之權，法院亦不因其未委託律師，在

    調查證據或自由心證上有何歧異，故因委任律師所支出之費

    用，尚難令由敗訴人負擔（有最高法院58年度台上字第3015

    號民事裁判可稽），故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律師費用並無理由

    ；至精神慰撫金部分，原告主張受有損害者為系爭房屋內之

    物品，而非其人格權受有侵害，則其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

    之損害於法無據。

　㈢並均為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

    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民法第185條定有明文。

    而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

    或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亦即行為人

    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

    始能成立，因此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

    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次按承攬人因執行承攬事

    項，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定作人不負損害賠償責任。但

    定作人於定作或指示有過失者，不在此限；土地上之建築物

    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由工作物之所有人負賠

    償責任。但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缺，或損害非因設置或

    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

    在此限。民法第189條、第191條分別定有明文。民法第189

    條與第191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之要件不同，承攬人執行

    承攬事項，有其獨立自主之地位，定作人對於承攬人並無監

    督其完成工作之權限，縱工作物為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

    作物而其所有權屬於定作人，如係因承攬人執行承攬事項而

    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應優先適用民法第189條規定，而不適

    用同法第191條規定（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2500號判決參

    照）。又所謂定作有過失者，係指定作之事項具有侵害他人

    權利之危險性，因承攬人之執行，果然引起損害之情形；指

    示有過失者，係指定作並無過失，但指示工作之執行有過失

    之情形而言。復按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

    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

    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但

    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

    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

    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

    項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

    有舉證之責任，所謂舉證係指就爭訟事實提出足供法院對其

    所主張者為有利認定之證據而言，若所舉證據，不能對其爭

    訟事實為相當之證明，自無從認定其主張為真正。又民事訴

    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

    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

    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

    告之請求。

　㈡就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91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

    然審諸民法第191條乃規定是否應由工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

    責任之要件條文，而所謂建築物者，依建築法第4條規定，

    係指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或牆壁，供個人

    或公眾使用之構造物或雜項工作物。又所謂工作物者，係指

    以人工作成之設施，建築物係其例示。而建築物內部之設備

    如天花板、樓梯、水電配置管線設備等，屬建築物之成分者

    ，為建築物之一部，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

    310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定所指之建

    築物及工作物，應係指具有頂蓋、樑柱或牆壁之構造物，且

    應以建築物或工作物之所有人，方負有損害賠償之責，至於

    建築物或工作物之管理人，則無本條規定之適用（臺灣高等

    法院107年度上易字第1435號裁判意旨參照），可知被告系

    爭社區管委會或國霖公司、尊冠企業社均非屬民法第191條

    第1項規定之規範主體，且亦不能證明有該當該條文之規範

    要件，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

    賠償責任，自屬無據。

　㈢再者，原告主張因被告國霖公司、尊冠企業社已知系爭工程

    之工序繁雜且風險甚高，竟未先確認並檢測灑水管路內的水

    全部排除即貿然施作，且系爭社區管委會未依規定定期修繕

    ，亦未告知施工廠商，被告均有故意過失，應負連帶賠償責

    任等語，然被告既否認其等有違反上開情事，亦爭執本件損

    害結果與侵害行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則應由原告就此有

    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甚明。然查，原告就⑴系爭房屋之

    淹水事件肇因為何、⑵系爭社區A棟公共排水主幹管路是否有

    年久失修阻塞排水不通之情形暨是否該情形為導致系爭房屋

    淹水之原因、⑶依據工程慣例及法規，如施工廠商施工前未

    確認已將A棟上下聯通閘閥關閉並完全排除A棟公共排水主幹

    管路管內水或A棟公共排水主幹管路若有年久失修阻塞排水

    不通等情，有無其他較低風險(避免系爭屋內淹水事件)之施

    工工法可採用？等待證事實，原聲請由中華民國消防設備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進行鑑定，然經本院選任上開單位並於114

    年4月10日囑託鑑定後，原告遲未繳納鑑定費，亦未函知本

    院，經本院歷次函催鑑定結果，經鑑定機關告知亦遲未收到

    原告是否繳費繼續鑑定之回應(見本院卷二第185頁)，嗣經

    本院於115年3月5日開庭訊問原告是否仍欲聲請鑑定，始經

    原告告知因鑑定費用超出預算，故捨棄鑑定，並稱對於系爭

    房屋淹水之原因暨上開待證事實並無其他欲聲請調查之證據

    方法(見本院卷二第204頁)，則本件因原告不欲繳納鑑定費

    用，無從得知系爭房屋之淹水情形之成因為何，以及系爭社

    區A棟公共排水主幹管路有無年久失修阻塞排水不通之情形

    暨是否該情形為導致系爭房屋淹水之原因，則依原告所提之

    現有事證，均無法使本院形成系爭房屋淹水原因之確定成因

    為何之心證，況依證人戴瑋鋕、王贊之證述(見本院卷第44

    至54頁），證人戴瑋鋕僅係研判若有主幹管排水不順暢或堵

    塞之情形，就會有從低樓層的住戶地排水管倒冒之可能，然

    本件是否確實為相同之情形與成因，亦未經證人戴瑋鋕現場

    查證、檢查，且審以證人王贊所證稱系爭社區之公共排水主

    幹管排水功能並無異常，且先前未曾發生過類似淹水之情形

    ，要難逕斷系爭房屋淹水之成因，則無積極證據足以認定被

    告確有原告所主張之不法侵權行為暨各該行為確實與所受損

    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自難遽認原告已就各被告有何過失

    或故意不法侵害原告之行為暨各該行為與損害之發生有何相

    當因果關係等節舉證證明之，亦無從認定承攬行為或定作或

    定作之指示有何過失之情形，且原告亦未能證明被告有何故

    意悖於善良風俗、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情形，從而，原告逕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89

    條但書、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向被告請求

    連帶負賠償責任等語，自亦屬無據。

　㈣綜上，原告既未能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89條但書、

    第191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規定請求被告

    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則本院自亦毋庸再行審酌原告所得請

    求賠償之項目及數額有無理由，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不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89條但

    書、第191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

    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

    1,500,000元，及自113年1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

    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

    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惠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　　日

　　　　　　　　　　　　　　　　書記官　張純方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10號

原      告  孫景桂  

訴訟代理人  顏正豪律師

被      告  天下為公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郭金添  

訴訟代理人  王贊    

            陳岳瑜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丁嘉玲律師

            黃于容律師

被      告  國霖機電管理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春福  



被      告  許素娟即尊冠企業社



訴訟代理人  黃寬裕  

            廖應秋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廖華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此觀諸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規定自明。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被告天下為公公寓大廈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系爭社區管委會）之法定代理人為林素燕，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郭金添，並經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此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在卷可憑，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所有新北市○○區○○路00號3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乃屬於天下為公公寓大廈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房屋，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於民國112年12月間進行社區消防設備施工，並委由被告國霖機電管理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霖公司）施工，被告國霖公司又將該工程下包予被告許素娟即尊冠企業社（下稱尊冠企業社）。而於系爭社區消防設備施工期間，系爭房屋竟因施工不當造成屋內淹水，水由廁所排水孔噴出，地板及屋內傢俱皆有毀損。上開情事緣由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前因社區撒水系統樓層幹管主閘閥滲漏水，故委請被告國霖公司（轉發包予被告尊冠企業社）施作更換閘閥工程（下稱系爭工程），然更換主閘閥前必須先將施工該棟建築物上下聯通閘閥關閉，排除灑水管路內的水，施工後再開啟閘閥，且被告國霖公司、尊冠企業社既已知系爭工程之工序繁雜且風險甚高，竟於112年12月22日施工當日並未向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事先確認是否已完成管內放水作業，亦未事前進行相關檢測，而竟貿然予以施工，顯然具有故意過失，此外，倘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確受有告知該風險，卻未提醒進行管內放水作業，自有疏失可言，且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應就系爭社區公共排水主幹管負有修繕義務，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未依規定定期修繕，均可佐證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亦有故意過失。

　㈡是以，原告於113年1月24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請求賠償下列項目及數額：①毀損傢俱新購費用約為新臺幣（下同）115,298元。②屋內滲水、地板毀損之修復費用約846,621元。③因修復屋內滲水、地板，不能居住系爭房屋，外出租屋約90天之租屋費用200,000元。④原告請假處理本件爭議，損失工資約14,500元。⑤原告為處理本件所支付律師費用50,000元。⑥精神賠償（慰撫金）273,581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91條、第185條、第189條但書、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向被告請求連帶負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500,000元，及自113年1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下開情詞置辯：

　㈠被告國霖公司、尊冠企業社：

　⒈因系爭社區消防撒水系統樓層幹管主閘閥滲漏水，故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於112年11月間委託國霖公司施作112年度消防設備故障滲漏水工程（下稱系爭工程），雙方洽談後，系爭工程由被告國霖公司及其配合廠商即被告尊冠企業社共同承攬施作更換閘閥工程，更換主閘閥前必須先將施工該棟上下聯通閘閥關閉，排除灑水管路管內水，施工後再開啟閘閥，如不進行管內放水作業，工程將無法進行。被告尊冠企業社於施工前提供給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之估價單，上有備註「將施工該棟上下聯通閘閥關閉，排除撒水管路管內水，施工後開啟閘閥，此工序繁複風險高」，被告尊冠企業社於施工前已有告知需先進行放水作業，並告知風險，於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同意下才進行放水作業，此為一般標準施工作業程序，別無他法，被告國霖公司、尊冠企業社依一般通常程序施工且事先告知需進行放水作業之風險，應無過失，正常情況下進行放水作業時，水會從排水主幹管自然排出，住戶室內並不會發生冒水情形。被告國霖公司及尊冠企業社於112年12月22日進行施工，約於當日上午11點半完工，均依照一般標準施工作業程序，無任何施工疏失，完工後社區撒水系統主閘閥亦已停止漏水，無任何異狀。系爭工程經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驗收，被告國霖公司及尊冠企業社之施工人員即離開社區，約於同日下午2點時，被告國霖公司接獲社區管理室人員通知，表示系爭房屋室內浴室排水孔有冒水情形，被告國霖公司即派4名人員到場協助原告清除積水及清潔髒污，並於當日完成。本件淹水事故原因應係系爭社區公共排水主幹管排水功能異常，排水不暢通所致，被告於113年1月10日列席系爭社區管委會會議，長期服務系爭社區之水電師傅亦於當天會議中表示系爭社區過去曾發生類似狀況。被告國霖公司與尊冠企業社於施工前已於估價單中告知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系爭工程將會進行放水作業，被告於113年1月10日列席管委會會議時才得知系爭社區有排水主幹管排水異常問題，被告國霖公司與尊冠企業社若事先知悉系爭社區有排水相關問題，必不會貿然進行施工。又公共排水主幹管屬於社區共用部分，故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其修繕、管理及維護應由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負責。

　⒉就原告請求賠償處理本件爭議之工資損失、律師費用之部分，應與侵權行為（被告否認有成立侵權行為）欠缺相當因果關係，其請求賠償上開損失應無理由；精神慰撫金部分，原告並無人格權受侵害，或其他人格法益受侵害且情節重大之情形，此部分請求應無理由；原告請求賠償新購家俱115,298元及修復滲水、地板之費用846,621元之部分，原告係於83年間取得系爭房屋所有權，迄今已超過耐用年限，原告請求損害賠償之數額，應再扣除折舊金額；且原告請求賠償新購家俱115,298元、租屋費用200,000元、請假處理爭議之工資損失14,500元、律師費50,000元，皆未見其任何支出單據、租賃契約及有租屋必要之證據、請假之必要性及請假證明、薪資證明、律師費單據等證明。

　㈡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

　⒈社區消防設備為公共設施，為系爭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有，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並非設施之所有權人，則原告依民法第191條規定，請求系爭社區管委會負建物所有人之侵權行為責任，並無理由。又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於112年12月22日委由專業廠商即被告國霖公司，承攬系爭社區A棟14樓之消防止水閥更換作業，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為系爭工程之定作人，對於系爭工程並無指揮、監督之權，是以，縱使消防設施為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所有，本件係因被告國霖公司及其下包廠商即被告尊冠企業社承攬系爭工程而發生系爭房屋淹水情事，應優先適用民法第189條之規定，而無第191條適用之餘地，原告請求負民法第191條規定並無理由。另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不具備消防設備檢修、更換之專業，其將消防設施更換作業委由具備消防、電機專業之被告國霖公司施作，已盡其維護、管理消防設備之職務責任而無過失，原告復未具體說明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就系爭工程有何定作或指示之過失，則原告請求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負賠償之責，為無理由。又系爭社區公共排水管線於本件淹水事故前並無任何異常，多年來亦無發生淹水情事，被告國霖公司及尊冠企業社指摘均非事實。

　⒉就原告請求賠償家具費用115,298元部分，原告就其支出，均未提出單據佐證，亦未證明家具毀損情形，及毀損情形與系爭淹水事故間之關聯，請求並無理由。況系爭房屋之家具已非全新，原告以新購費用請求亦未考量折舊狀況，主張並不可採；室內裝修費用846,621元部分，原告提出之報價單僅具有報價、詢價功能，並非原告實際支出金額，且報價單內項目包含多項系統櫃、床架增製，此是否均與本件淹水事故相關，不無疑問，況系爭房屋屋齡當時已近30年，報價單為新品報價亦未考慮折舊，原告僅以該報價單請求被告負賠償之責，並無理由；因修復屋內滲水而須外出租屋90日，支出租屋費用200,000元部分，原告就其支出並未提出單據，亦未說明上開修繕期間，何以因該修繕工程而無法使用房屋居住，而有暫時遷出及租屋之必要；原告主張因處理本件案件請假，而受有工資損失14,000元部分，原告就前開主張並未提出請假證明等相關資料以證實其說，亦未說明計算依據，復未證明其請假處理本件案件之必要性，主張並無理由；復按我國民事訴訟並未採用律師訴訟進行主義，當事人委任律師與否，原有自由選擇之權，法院亦不因其未委託律師，在調查證據或自由心證上有何歧異，故因委任律師所支出之費用，尚難令由敗訴人負擔（有最高法院58年度台上字第3015號民事裁判可稽），故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律師費用並無理由；至精神慰撫金部分，原告主張受有損害者為系爭房屋內之物品，而非其人格權受有侵害，則其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於法無據。

　㈢並均為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民法第185條定有明文。而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或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因此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次按承攬人因執行承攬事項，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定作人不負損害賠償責任。但定作人於定作或指示有過失者，不在此限；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由工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缺，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9條、第191條分別定有明文。民法第189條與第191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之要件不同，承攬人執行承攬事項，有其獨立自主之地位，定作人對於承攬人並無監督其完成工作之權限，縱工作物為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而其所有權屬於定作人，如係因承攬人執行承攬事項而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應優先適用民法第189條規定，而不適用同法第191條規定（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2500號判決參照）。又所謂定作有過失者，係指定作之事項具有侵害他人權利之危險性，因承攬人之執行，果然引起損害之情形；指示有過失者，係指定作並無過失，但指示工作之執行有過失之情形而言。復按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所謂舉證係指就爭訟事實提出足供法院對其所主張者為有利認定之證據而言，若所舉證據，不能對其爭訟事實為相當之證明，自無從認定其主張為真正。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㈡就原告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91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然審諸民法第191條乃規定是否應由工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之要件條文，而所謂建築物者，依建築法第4條規定，係指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或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構造物或雜項工作物。又所謂工作物者，係指以人工作成之設施，建築物係其例示。而建築物內部之設備如天花板、樓梯、水電配置管線設備等，屬建築物之成分者，為建築物之一部，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10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定所指之建築物及工作物，應係指具有頂蓋、樑柱或牆壁之構造物，且應以建築物或工作物之所有人，方負有損害賠償之責，至於建築物或工作物之管理人，則無本條規定之適用（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上易字第1435號裁判意旨參照），可知被告系爭社區管委會或國霖公司、尊冠企業社均非屬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定之規範主體，且亦不能證明有該當該條文之規範要件，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9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自屬無據。

　㈢再者，原告主張因被告國霖公司、尊冠企業社已知系爭工程之工序繁雜且風險甚高，竟未先確認並檢測灑水管路內的水全部排除即貿然施作，且系爭社區管委會未依規定定期修繕，亦未告知施工廠商，被告均有故意過失，應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然被告既否認其等有違反上開情事，亦爭執本件損害結果與侵害行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則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甚明。然查，原告就⑴系爭房屋之淹水事件肇因為何、⑵系爭社區A棟公共排水主幹管路是否有年久失修阻塞排水不通之情形暨是否該情形為導致系爭房屋淹水之原因、⑶依據工程慣例及法規，如施工廠商施工前未確認已將A棟上下聯通閘閥關閉並完全排除A棟公共排水主幹管路管內水或A棟公共排水主幹管路若有年久失修阻塞排水不通等情，有無其他較低風險(避免系爭屋內淹水事件)之施工工法可採用？等待證事實，原聲請由中華民國消防設備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進行鑑定，然經本院選任上開單位並於114年4月10日囑託鑑定後，原告遲未繳納鑑定費，亦未函知本院，經本院歷次函催鑑定結果，經鑑定機關告知亦遲未收到原告是否繳費繼續鑑定之回應(見本院卷二第185頁)，嗣經本院於115年3月5日開庭訊問原告是否仍欲聲請鑑定，始經原告告知因鑑定費用超出預算，故捨棄鑑定，並稱對於系爭房屋淹水之原因暨上開待證事實並無其他欲聲請調查之證據方法(見本院卷二第204頁)，則本件因原告不欲繳納鑑定費用，無從得知系爭房屋之淹水情形之成因為何，以及系爭社區A棟公共排水主幹管路有無年久失修阻塞排水不通之情形暨是否該情形為導致系爭房屋淹水之原因，則依原告所提之現有事證，均無法使本院形成系爭房屋淹水原因之確定成因為何之心證，況依證人戴瑋鋕、王贊之證述(見本院卷第44至54頁），證人戴瑋鋕僅係研判若有主幹管排水不順暢或堵塞之情形，就會有從低樓層的住戶地排水管倒冒之可能，然本件是否確實為相同之情形與成因，亦未經證人戴瑋鋕現場查證、檢查，且審以證人王贊所證稱系爭社區之公共排水主幹管排水功能並無異常，且先前未曾發生過類似淹水之情形，要難逕斷系爭房屋淹水之成因，則無積極證據足以認定被告確有原告所主張之不法侵權行為暨各該行為確實與所受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自難遽認原告已就各被告有何過失或故意不法侵害原告之行為暨各該行為與損害之發生有何相當因果關係等節舉證證明之，亦無從認定承攬行為或定作或定作之指示有何過失之情形，且原告亦未能證明被告有何故意悖於善良風俗、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情形，從而，原告逕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89條但書、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向被告請求連帶負賠償責任等語，自亦屬無據。

　㈣綜上，原告既未能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89條但書、第191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則本院自亦毋庸再行審酌原告所得請求賠償之項目及數額有無理由，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不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89條但書、第191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500,000元，及自113年1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惠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　　日

　　　　　　　　　　　　　　　　書記官　張純方　　　



